深圳保险中介行业协会保险公估车险推荐收费标准

	序号
	服务项目
	公估收费（元/宗）
	备注

	一、现场查勘

	1
	查勘现场
	110-150
	最低110，依各区域不同可适当调整

	2
	查勘现场及小额案件现场定损（2000元以下）
	150-200
	最低150，依各区域不同可适当调整

	二、定损

	3
	定损
	150-200
	最低120，依各区域不同可适当调整

	5
	快赔点、定损中心
	50-100
	最低50，依各区域不同可适当调整

	三、查勘加定损

	6
	查勘加定损，公估费按第二项与第三项累积相加计算（累加以后8-9折）

	四、社会评估

	7
	个案委托
	（300-500）+核损金额的5%
	1000元以下案件最低收费300，超过1000的，按超出部分的5%加收公估费

	8
	法院委托案件
	（1000-1500）+核损金额的10%
	1000元以下案件最低收费1000，超过1000的，按超出部分的10%加收公估费

	五、其它

	9
	核损复勘
	（240-600）+核减金额的20%
	

	10
	案件调查
	（2500-4000）+差旅费+核减金额的30%
	疑案调查基准价最低为2500，依各区域不同可适当调整

	11
	出具公估报告
	在原查勘定损的基础上加500-1000
	出具公估报告最低加价500，依各区域不同可适当调整

	12
	缮制、理算、核损
	30-50
	根据工作内容不同适当调整

	13
	配件报价
	15000元/月/名
	配件报价可以采用“派驻式”或者系统注册会员制，若按注册会员制，公估费如下：
1）、5套以内：（5000元×N ）/月；
2）、5套（含5套）以上10套以内：（4200元×N ）/月；
3）、10套（含10套）以上20套以内：（3800元×N ）/月
4）、20套（含20套）以上：（1500元×N ）/月；


	六、代查勘

	约定服务区域
	委托案件类型
	核损金额（元）
	公估费（元/宗）
	备注

	基础收费公估机构所在地的市区范围内（不包括郊县）
	查勘现场
	/
	400-500
	公估费中较低价格为最低价，各区域不同可适当调整

	
	车辆定损
	10000元以下
	400-500
	

	
	
	10000元以上（含10000元）
	核损金额×（3%-5%）
	

	
	查勘现场+车辆定损
	10000元以下
	400-500
	

	
	
	10000元以上（含10000元）
	核损金额×（3%-5%）
	

	与市区距离100KM以内的（包括郊县）
	另加收400-500
	公估费中较低价格为最低价，各区域不同可适当调整

	与市区的距离在100KM到200KM之间的
	另加收800-100
	

	与市区的距离在200KM到350KM之间的
	另加收1000-1500
	

	与市区的距离在350KM以上的
	另加收1500-2000
	

	出具公估报告
	另加收500-1000
	


注：1、在公估期间于异地产生差旅费按委托人差旅标准（或委托人认可的差旅标准）予以支付。
1

